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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州学院硕士研究生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
（试行版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和明确研究生课程教学、研究生指导教师

（以下简称“导师”）指导研究生等工作量的计算和管理，根

据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教学工作量计算范围

第二条 教学工作量计算范围，以研究生培养方案计划开

出的研究生课程、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处下达的其他教学任

务为准；未经批准擅自调整培养方案所开设的课程及进行的教

学活动，一概不计入教学工作量。

第三条 教学工作量由课程教学工作量和导师指导研究生

工作量两部分组成。课程教学工作量指研究生课程的课堂授课

以及与授课相关的备课、批改作业、考试命题、监考、阅卷等

的工作量；导师指导研究生工作量指导师指导研究生从入校到

毕业全过程的工作量，包括科研学习指导、专业实践（验）指

导和学位论文指导等工作量。

第三章 课程教学工作量

第四条 课程教学工作量按下列公式计算。

课程教学工作量＝K×a×b×c，其中：

（一）K 为当学期按研究生培养方案实际应完成学时数。

（二）a 为课程类型系数：研究生理论课程系数人文社科

类为 2.0、理工农医类为 2.1，双语课程系数为 2.5，全英文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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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系数为 3.0。

双语课程指授课语言主要为英文（60%以上），课件、课

程大纲均为全英文撰写，学生作业和考试主要为英文（60%以

上），其中任何一项未能达到要求，均不能认定为双语课程。

全英文课程指授课语言、教材、课件、课程大纲、学生作业和

考试均为英文，其中任何一项非全英文撰写，均不能认定为全

英文课程。

（三）b 为重复课系数：首次课为 1.0，重复课为 0.8。

（四）c 为学生人数系数：c=0.8+0.2×（m/r），其中：

m 为课堂实际选课人数，r 为标准班人数，研究生公共课

标准班 r=25，专业课标准班 r=10，实际选课人数不足 1 个标

准班的按 1 个标准班计算，要求 1c1.4。

第五条 命题、监考阅卷工作量计算。人才培养方案内规

定的考试课程和以考试形式进行的考查课程：命题每套试卷 2

个课程教学工作量；每名教师监考 1 场次（120 分钟）1 个课

程教学工作量；试卷评阅每份计 1/40 个课程教学工作量。

第六条 关于课程教学工作量的几点说明。

（一）含有实验、实践环节的专业课按理论课计算办法计

算，不拆分计算。

（二）所有开设课程必须具有教学大纲等必要教学文件。

除指定的参考文献外，任课教师应有所开设课程的讲义，并应

及时更新有关内容。

（三）任课教师课程教学工作量包括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。

课程教学质量评估不合格的，其实际课程教学工作量按上述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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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教学工作量的 50%计算。

（四）实际授课学时按照教师授课过程中实际完成的教学

学时数计算，因教师个人原因不能完成教学大纲中规定的教学

任务，其工作量按照实际完成学时的 80%计算。

第四章 导师指导研究生工作量

第七条 导师全程指导 1 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工作量的指

导计划总学时为 150 个学时，各学年指导计划学时分别为一年

级 30 个学时（每学期 15 个学时）、二年级 50 个学时（每学

期 25 个学时）和三年级 70 个学时（每学期 35 个学时）。

第八条 导师指导研究生工作量按学年分年级进行计算，

按专业类型和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等级水平进行工作量核定。

指导教师的各年级指导研究生工作量之和为指导教师的指导

研究生工作量。

第九条 各年级指导研究生工作量按学年指导计划学时折

算为标准学时，计算公式为：

各年级标准学时=学年指导计划学时×T×Cn×ki，其中：

（一）T 为专业类型系数，理工农医类专业 1.7，人文社

科类专业 1.3。

（二）n 为同年级研究生人数。

（三）Cn为指导同年级研究生人数系数。

表 1 指导同年级研究生人数系数

同年级研究生人数（n） 1 2 3 4 5

系数 Cn 1.0 0.9 0.8 0.7 0.6

（四）ki为各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水平等级系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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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研究生学位论文水平等级系数

学位论文等级 尚须完善 一般 较好及以上

等级系数 ki 0.8 1.0 1.2

第十条 关于导师指导研究生工作量的几点说明：

（一）学位论文等级一律以研究生所在院校学位评定分委

员会决议为依据。研究生未答辩前，学位论文水平等级系数暂

按 1.0 计算，论文答辩后，再按相应学位论文水平等级核定指

导教师的教学工作量。学位论文等级为尚需完善，重新答辩后

仍未通过的，论文等级系数按 0.7 重新核算指导教师教学工作

量。重新答辩后通过的，不再另行计算指导教师教学工作量。

（二）研究生提前毕业的，指导教师教学工作量按在我校

标准学年计算。研究生休学期间的导师指导工作量暂不计算，

复学后继续指导该学生，指导工作量叠加计算；延期毕业的研

究生不再计算导师指导工作量；研究生被开除学籍或退学的，

按学位论文等级系数0.7计算指导教师指导该研究生的教学工

作量。

（三）因指导教师失察或故意纵容，所指导的研究生在科

研和论文工作中，有伪造和剽窃行为的，根据情节和态度，扣

减指导教师指导该研究生教学工作量的 50%-100%。

第五章 研究生教学工作量统计核算

第十一条 学校每学期对研究生教学工作量进行统计。教

学工作量统计、上报工作由各开课单位负责完成。数据统计核

算完成且公示无误后，相关表格由任课教师、导师本人签字、

培养单位负责人审核、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，上报学科建设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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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教育处，由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处复核、备存作为教

师教学任务考核、津贴发放及职称评聘时教学工作量计算的依

据。

第十二条 研究生教学工作量津贴发放标准参照当年度本

科生教学工作量津贴发放标准。

第十三条 教学工作量统计以培养方案和实际完成的教学

工作为准，培养方案变更的须经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处审核

确认。

第十四条 各单位在数据统计和汇总上报过程中，必须做

到实事求是、严谨细致、公正公开。对故意虚报、漏报造成不

良影响的，学校将按有关规定对责任人予以严肃处理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德州学院联合

培养研究生教学工作量计算暂行办法》（德院政字〔2017〕71

号）同时废止，由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处负责解释。


